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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德宏州委宣传部  德宏州乡村振兴局

关于印发《德宏州宣传推广“云南省政府

救助平台”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党委宣传部，乡村振兴局，州直各单位：

现将《德宏州宣传推广“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中共德宏州委宣传部       德宏州乡村振兴局

2021年8月23日

德宏州宣传推广

“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工作方案

2021年7月1日，“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APP正式上线，为做好我州宣传推广工作，结合德宏实际，特制定宣传推广方案如下。

一、目的意义

建设“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是省委、省政府站在践行“两个维护”、保障改善民生的高度而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旨在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完善贫困低收入人口监测和帮扶体系的重要措施；通过信息化手段、数字化方式，创新服务理念、提升服务效能。是云南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重要指示精神的重大制度创新、机制创新，进一步丰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方法路径，也是全州各级各部门“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具体实践。通过大力宣传推广，提高“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的社会知晓度和群众参与度，动员群众安装相关的APP和微信小程序，引导有困难的群众使用平台自主申报，反映诉求，确保惠及群众。
二、主要内容

“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着力在全省打造省、州、县、乡（镇）、村五级监测和帮扶工作模式，多级协同、多级穿透，充分整合各行业部门力量，实现集聚攻坚的强大合力。平台针对农村低收入人口解决“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问题，共涉及民政、人社、教体、卫健、医保、住建、水利等7个部门14项服务事项，包含生活困难、就业困难、教育困难、医疗困难、住房困难和饮水困难6个板块的救助服务。平台着眼“高效、简捷、精准”，设有群众端和政府端，农村低收入人口通过手机微信小程序搜索“政府救助平台”在群众端提出申请，相关行业部门通过下载“政务微信”在政府端接收受理，实现“群众点单、干部收单、部门办单、县里督单、群众签单”闭环解决。

三、宣传工作任务

采取“融媒体+”宣传方式，以州和县市主流媒体为依托，整合资源，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新闻媒体和社会化宣传载体联动，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做好立体式多元化宣传。

（一）媒体宣传。建立健全常态化宣传工作机制，充分利用党报党刊、广播、电视、网站等州、县市主流媒体，在重要版面开设专栏、专题，聚焦主题，突出效果，以多种形式宣传推广“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 对“政府救助平台”群众端的推广使用、办理程序、举报公示等内容进行宣传，努力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提高“政府救助平台”的社会知晓度和群众参与度，确保“政府救助平台”惠及人民群众。

（二）新媒体宣传。“三微一端一抖一快一头条”等新媒体要在首页首屏醒目位置开设“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专栏，充分展示“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中生活困难、就业困难、教育困难、医疗困难、住房困难和饮水困难6个板块的救助服务操作方法，适时公开农村低收入人口申报、受助情况，以简单明了的方式推广普及“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营造网上舆论正能量。

（三）公益广告宣传。移动、电信、联通、网络电视、有线电视等平台积极配合，要多频次滚动播放“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宣传语及公益广告；要编发宣传短信，以扩大宣传影响力，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各县市要结合各自工作的特点，制作播放“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公益广告，并在电视、广播以及各窗口单位、公共LED显示屏等载体平台多频次滚动播放，促进宣传推广工作取得实效。

（四）强化社会宣传。各县市、各单位、国家和省驻德宏各单位充分利用单位LED屏或户外墙体、楼道、办公区域等，宣传“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标语口号。在农村文化广场、交通要道、车站、建筑围挡、出租车宣传屏、农村集市等刊载、张贴、悬挂主题宣传广告。充分发挥县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和“德宏边疆好声音——农村小喇叭”等，开展多语种宣传。加强州、县、乡（镇）、村四级相关人员业务培训，提升业务办理水平和宣传服务水平，提高干部群众知晓率，使“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更加深入人心。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精心组织策划。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由党委宣传部门为宣传第一责任人、乡村振兴部门为推广运用第一责任人，行业部门协助配合，明确专人负责具体工作，确保“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宣传推广工作落实到位。州级业务部门要熟悉操作系统，指导监督县市行业部门依法依规办理业务；州直各单位驻村工作队员要将做好挂钩村群众使用“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的宣传培训工作，做为驻村帮扶重要内容之一，引导群众学会安装、申报流程，确保有需求的困难群众通过平台得到及时、精准帮扶。报道要注意把握口径，拿不准的问题要及时进行请示报告，重要稿件须送州委宣传部和州乡村振兴局审定。

（二）坚持问题导向，夯实宣传薄弱环节。各县市要突出重点，针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开展宣传通过张贴宣传画、发放宣传手册等，对务工人员、流动人口密集的市场、工地要集中开展宣传教育，做好脱贫人口的“后半篇文章”。

（三）密切关注，加强舆论引导。网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涉及“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舆情的监测工作，加强论坛、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的监测，及时发现和妥善处置负面舆情，做好舆论正向引导。

（四）加强联动，提高宣传实效。各县市党委宣传部门和乡村振兴部门要组织相关单位积极向各媒体提供简报信息和新闻线索，加强与各级媒体单位沟通联系，及时总结提炼工作经验、亮点，共同开展好“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宣传推广工作。宣传工作信息报送至州乡村振兴局信息宣传科，邮箱地址：dhfpxck@126.com。
州委宣传部联系人及电话：李倩颖，18087895288

州乡村振兴局联系人及电话：哏骄，15368659488

附件：“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登陆方式

附件

“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登陆方式

方式一：微信搜一搜。打开微信，在“搜一搜”功能中搜索“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页面显示“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小程序”，点击进入小程序。 

方式二：扫描二维码。打开微信，使用“扫一扫”功能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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